商品型式分類表
【適用於拼接式軟質發泡地墊商品】
報驗義務人：  公司名稱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
商品資料如下：
1、 參考貨品分類號列： 3918.10.90.90.5-C、9503.00.93.90.3-A (請參考「業者注意事項」1.(6)說明)
二、中文名稱：   拼接式軟質發泡地墊 (請勿變更) 
三、英文名稱：   Soft foam puzzle ground mat (請勿變更)
四、國家標準： CNS 15493 「拼接塑膠地墊之安全要求」
五、型式試驗單位：財團法人台灣玩具暨生活用品研發檢測中心
六、製造商：                                 
七、主要成分或材料：   (須與中文標示中之內容一致)
八、原產地：     (須與中文標示中之內容一致) 
九、規格或型號：詳如型式分類清單。
十、中文標示樣張：詳如附件。



	    型式試驗受理單位
	填表單位

	型式分類表編號：例如：1 (請依序1,2…編號，新增項次，請接續編號)
型式試驗及檢測結果（包括檢測項次、試驗報告指定編號）：如附表清單


 
	報驗義務人：
(公司名稱)




填表日期: 115年06月01日

	試驗室主管
	經辦人
	報驗義務人簽章

	

	
	(需要用印大小章)








附件：中文標示樣張
1. 型號：001 (範例) (僅須檢附檢驗品項的中文標示樣章即可)
	國內製造

	商品名稱：巧拼地墊 (須與「型式分類清單」中一致)
型號：A001 (須與「型式分類清單」中一致)
主要成分或材料：塑膠(PE)
製造商、委製商或分裝商名稱：地墊企業公司 (報驗義務人)
製造商、委製商或分裝商電話：02-1234-5678
製造商、委製商或分裝商地址：北台市安大區東忠孝路3000號3樓
原產地：台灣
淨重/容量/數量/度量： 6片入
標稱尺度：60 公分 * 60公分* 1公分
製造日期：YY年MM月DD日
保存期限：YY年MM月DD日
警告：非食品請勿舔食
[image: ]



	國外進口

	商品名稱：巧拼地墊 (須與「型式分類清單」中一致)
型號：A001 (須與「型式分類清單」中一致)
主要成分或材料：塑膠(PE)
進口商或分裝商名稱：地墊企業公司 (報驗義務人)
進口商或分裝商電話：02-1234-5678
進口商或分裝商地址：北台市安大區東忠孝路3000號3樓
國外製造商或委製商：Plastic puzzle ground mat Ltd.
原產地：越南
淨重/容量/數量/度量： 6片入
標稱尺度：60 公分 * 60公分* 1公分 
製造日期：YY年MM月DD日
保存期限：YY年MM月DD日
警告：非食品請勿舔食
[image: ]


業者注意事項：
1. 請先提供填寫完成的『型式分類表』及『型式分類清單』的電子檔至本中心，以下窗口：
(主旨請加上「拼接地墊」)
陳先生 02-87682901#128 dirk@ttrd.org.tw
鍾小姐 02-87682901#126 vipservice@ttrd.org.tw
柯先生 02-87682901#123 eric@ttrd.org.tw
備註：
(1) 型式認定原則：
※ 同產地、同製造商及同主要成分（或材料）之地墊視為同型式。
※ 同型式才能列在同一份『型式分類表』及『型式分類清單』中；不同型式須分開填寫，不能寫在同一份『型式分類表』及『型式分類清單』中。
(2) 型號認定原則：
· 樣品具不同厚度、不同尺寸規格或外觀花色者，歸屬不同型號。各型號應獨立於『型式分類清單』中，列為個別項次。
(3) D字軌申請網址：https://ciweb.bsmi.gov.tw:4590/tbur_dmz/
(4) QR code申請網址：https://ciweb.bsmi.gov.tw:4590/qrc/
(5) 「中文標示」及「商品檢驗標識(D字軌及二維條碼)」：標示於商品本體或最小包裝明顯處。
(6) 請依據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公告之「參考貨品分類號列」(如下列)如實填寫。若相關產品符合下列兩項特徵，則兩個號列皆須填寫。
※ 3918.10.90.90.5-C ：其他聚氯乙烯製成捲或磚形之地面覆蓋物，不論是否為自粘性。
※ 9503.00.93.90.3-A ：其他玩具。






2. 樣品數量：須檢附完整樣品至少一片；若同型號具不同花色(顏色)，每種花色(顏色)皆須至少提供一片以供檢驗。
※ 收件人：
110 台北市信義區東興路61號10樓
陳先生 02-8768-2901#128 dirk@ttrd.org.tw
鍾小姐 02-8768-2901#126 vipservice@ttrd.org.tw
柯先生 02-8768-2901#123 eric@ttrd.org.tw
3. 請填寫S057申請書
https://www.ttrd.org.tw/page/download/index.aspx?kind=39
於S057申請書『產品相關資訊』欄位中，填寫檢驗的品項即可，例如：『型式分類清單』中之項次1、項次6、項次11…以此類推。
備註：
(1) 檢測項次擇定：指定試驗室於型式分類清單中，項次總數累計未滿五項，選擇一項檢測，超過五項者，每增加五項增加選擇一項檢測。
4. [bookmark: _GoBack]待中心審核相關文件完畢後，請業者於收到通知後，將『型式分類表』及『型式分類清單』單面彩色列印(其中『型式分類表』須用印)，正本皆寄至本中心用印。
※ 收件人：
110 台北市信義區東興路61號10樓
陳先生 02-8768-2901#128 dirk@ttrd.org.tw
鍾小姐 02-8768-2901#126 vipservice@ttrd.org.tw
柯先生 02-8768-2901#123 eric@ttrd.org.tw
5. 請業者於取得本中心『型式試驗報告』後，向標準檢驗局辦理符合性聲明登記，並列印符合性聲明書紙本並簽署後，始完成登記。
https://ciweb.bsmi.gov.tw:4590/tbur_dmz/

1. 
型式分類清單

	項次
	商品名稱
	規格
	型號
	商品照片
	備註

	1
	
	
	例如：001
	(本體彩色照片，並去除外包裝膜，且商品清晰可辨)
	

	2
	
	
	例如：002
	(本體彩色照片，並去除外包裝膜，且商品清晰可辨)
	

	3
	
	
	例如：003
	(本體彩色照片，並去除外包裝膜，且商品清晰可辨)
	

	4
	
	
	例如：004
	(本體彩色照片，並去除外包裝膜，且商品清晰可辨)
	

	5
	
	
	例如：005
	(本體彩色照片，並去除外包裝膜，且商品清晰可辨)
	

	6
	
	
	(例如：請依序編號
	(本體彩色照片，並去除外包裝膜，且商品清晰可辨)
	


說明：
一、商品照片須為本體彩色照片，並去除外包裝膜，且商品清晰可辨。
二、項次欄位，請依序1,2…編號，新增項次，請接續編號。
三、報驗義務人向同一拼接式軟質發泡地墊指定試驗室申請型式試驗或變更作業時，得檢附本型式分類清單變更部分範圍之前後頁次資料；未變更部分，應由報驗義務人完整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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